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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上午在成都市浣花黉台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以电话、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实际参加监事

5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灿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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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2015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699,738,955.5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19%；实现营业利润 221,911,964.43 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40.9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8,415,773.56 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33.06%。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每股收益 0.2689 元；母公司净利润 81,792,248.91 元，

提取 10%的公积金 8,179,224.89 元后，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714,281,036.94 元。

提议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进行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政策和文

件精神，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年度经营计划和生产经营具体情况，提议 2015 年

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如下：以公司总股本 7.3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共计派发现金 2,583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

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发生变化，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

整，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相关规则制度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是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等因

素综合分析后所确定，方案合理，与公司业绩相匹配，符合公司实际。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现有的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

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的需要，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各过程、各关键环节中起到了较好

的控制和防范作用。《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16 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

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